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金杜”）接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委托，就贵
公司 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2. 公司 2007年 3月 22日董事会会议决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2007年第二次会
议决议； 

 
3. 公司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汇金公司”）提出的《中央汇
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向中行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交董事、专职监
事提名提案的函》、《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不超过 30 亿
元人民币债券并授权董事会决定相关事项的议案》； 

 
4. 公司分别于 2007年 4月 25日和 2007年 5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刊
登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5.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相关文件。 

 



金杜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 2007 年 3 月 22 日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金杜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未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情形。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法人股股东的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股东代表的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

股东的账户登记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

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 人，所持股份为
218,648,371,0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6.14%。金杜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金杜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按《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逐项表决通过了下列议案： 
 

1.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6年度报告》； 

2.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6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5.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7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6.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 《审议批准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
务所为本公司 2007年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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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审议批准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9. 《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10. 《审议批准本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11. 《审议批准选举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11.1  《审议批准选举肖钢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11.2  《审议批准选举李礼辉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11.4  《审议批准选举李早航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11.5  《审议批准选举梁定邦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11.6  《审议批准选举黄世忠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11.7  《审议批准选举黄丹涵女士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11A. 《审议批准选举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11A.1 《审议批准选举张景华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11A.2 《审议批准选举洪志华女士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11A.3 《审议批准选举黄海波女士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11A.4 《审议批准选举蔡浩仪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11A.5 《审议批准选举林永泽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11A.6 《审议批准选举王刚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11B. 《审议批准选举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11B.1 《审议批准选举刘自强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11B.2 《审议批准选举王学强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11B.3 《审议批准选举刘万民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12. 《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长、监事长和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12.1  《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长、监事长薪酬方案》； 
     12.2  《审议批准本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13.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6 年度董事长、监事长、监事的绩效考核结果及奖

金分配方案》； 

     13.1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6年度董事长的绩效考核结果及奖金分配方案》； 
     13.2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6年度监事长的绩效考核结果及奖金分配方案》； 
     13.3 《审议批准本公司 2006年度监事的绩效考核结果及奖金分配方案》； 

14. 《审议批准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15. 《审议审议批准关于本公司在香港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债券并授权

董事会决定相关事项的议案》。 

 

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会接到华庆山先生提出的书面辞职报告，

辞去公司董事一职。因此，原第 11.3 项议案《审议批准选举华庆山先生为本公司
执行董事》取消审议。公司董事会将在 2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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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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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的签字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周  宁 
 

 
 
                                      
                 张海兰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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